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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部長瑩雪：報告委員，「保外醫治受刑人管理規則」是法律授權的，監獄行刑法第五十八條第七

項授權的，並不是沒有法律授權的行政命令。 

劉委員世芳：謝謝。 

主席：謝謝劉委員的質詢。 

趙委員正宇的質詢以書面提出，請行政院以書面答復，並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趙委員正宇書面質詢： 

案由：本院趙委員正宇鑑於石門水庫為大桃園地區唯一供水來源，桃園市產業快速發展，升

格為直轄市至今，人口近逼 211 萬。桃園市的民生與產業用水，除了龜山區之外，其他十二區均

仰賴石門水庫供水。針對桃園市未來的發展治理，階段性要如何解決用水問題，政府當責無旁

貸。桃園市 2002 年、2004 年和 2015 年分別發生嚴重缺水情形，尤其去年水庫更降至總存水量

50%以下，是過去 10 多年來的最低水位。為避免 2016 年再度重演大桃園地區的限水危機，特向

行政院提出書面質詢。 

說明： 

一、桃園市自古缺水，先民來台開墾，挖掘了數以千計的埤塘蓄水，以滿足灌溉與民生之用

，造就桃園市成為「千塘之鄉」的美景，直到石門水庫竣工後，桃園市得免於缺水之苦。早期

，大桃園以農業為主要經濟型態；隨著產業變遷與轉型，桃園市可望成為全球物流基地，總統

當選人蔡英文數度表示，將致力使桃園成為「亞洲矽谷計畫」重點發展基地。桃園自 2014 年升

格為直轄市至今，人口近逼 211 萬，在可預見的將來，桃園市將隨著航空城、新市鎮、機場捷運

通車的發展，吸引更多的人口和產業進駐。貴院是否已預見此趨勢，著手規劃相關工程以滿足

日後的民生與產業成長之用水需要？ 

二、因應桃園市民生與產業成長的用水需要，應從「開源」和「節流」兩方面著手，本席在

此要請問行政院張院長，在「開源」方面，未來是否計畫在桃園市轄區增設第二座水庫，以滿

足日後的民生及產業成長之用水需要？ 

三、在「節流」方面，除了獎勵民眾汰舊換新，補助民眾採購節水設施以提高用水效率；推

動綠建築，獎勵民眾增設雨水回收設施以提高再利用率。在降低漏水率、水庫清淤、河川疏濬

、集水區復育等計畫之推動，具體進度何在？成效如何？ 

四、為滿足 2021 年北部地區整體用水需求，調度板新淨水場產水南送供應桃園地區，因此賡

續辦理板新地區供水第二期工程。攸關大桃園地區用水的第二階段工程是光復抽水加壓站，將

建造 80,000 噸配水池及相關送水管線工程，預定於 2017 年完成，可由 72 萬噸增供為 101 萬噸

，該計畫執行進度是否可如期完工？ 

五、台灣自來水公司網站所見之改善計畫為構建配水池、加壓設備及進出管線、汰換更新老

舊管線及改善配水管網瓶頸，請 貴院說明工程進度。其次，台灣處於多震地區，這些新設的

管線耐震度如何？ 

六、台灣自來水公司官網應定時公開工程進度，讓生活在不定期限水、停水焦慮的人民看到

可信任的公開資訊。水庫清淤、降低漏水率，與水資源之供需現況及水資源未來之供需預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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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配及開發等政策規劃，都是未來水資源愈來愈緊縮的現實，也是全民非常關心的課題，本席

要求相關單位應儘速健全配套措施，保障民眾用水權益，並加強全國性宣導，特向行政院提出

質詢。 

主席：報告院會，本日排定質詢的委員均已質詢完畢，謝謝張院長、杜副院長及各部會首長列席備

詢。現做以下決定：「下次會議繼續進行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之質詢。」 

本次會議散會前先處理朝野黨團協商結論，宣讀協商結論。 

立法院朝野黨團協商結論 

時  間：105 年 2 月 19 日（星期五）中午 12 時 40 分 

地  點：群賢樓 502 會議室 

決定事項： 

一、本（第 1）會期程序委員會依政黨比例由民進黨黨團推派 11 人、國民黨黨團推派 6 人、

時代力量黨團及親民黨黨團各推派 1 人代表組成，名單請於 3 月 3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前送

至議事處彙整，上述名單送交議事處後即不予更換。 

二、本（第 1）會期經費稽核委員會依政黨比例由民進黨黨團推派 4 人、國民黨黨團推派 3 人

、時代力量黨團及親民黨黨團各推派 1 人代表組成，名單請於 3 月 3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前

送至議事處彙整，上述名單送交議事處後即不予更換。 

三、本院立法委員公費助理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立法委員代表 5 人，依政黨比例由民進黨

黨團推派 2 人、國民黨黨團、時代力量黨團及親民黨黨團各推派 1 人代表組成，名單請於 3 月 3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前送至人事處彙整，以利辦理後續事宜。 

主 持 人：蘇嘉全  蔡其昌 

協商代表：賴士葆  林德福  江啟臣  徐永明  吳秉叡  

陳亭妃  李鴻鈞  柯建銘 

主席：請問院會，對以上朝野黨團協商結論，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105 年 2 月 19 日朝野黨團協商結論經決定如下： 

一、本（第 1）會期程序委員會依政黨比例由民進黨黨團推派 11 人、國民黨黨團推派 6 人、

時代力量黨團及親民黨黨團各推派 1 人代表組成，名單請於 3 月 3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前送

至議事處彙整，上述名單送交議事處後即不予更換。 

二、本（第 1）會期經費稽核委員會依政黨比例由民進黨黨團推派 4 人、國民黨黨團推派 3 人

、時代力量黨團及親民黨黨團各推派 1 人代表組成，名單請於 3 月 3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前

送至議事處彙整，上述名單送交議事處後即不予更換。 

三、本院立法委員公費助理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立法委員代表 5 人，依政黨比例由民進黨

黨團推派 2 人、國民黨黨團、時代力量黨團及親民黨黨團各推派 1 人代表組成，名單請於 3 月 3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前送至人事處彙整，以利辦理後續事宜。 

現在散會。 

散會（17 時 23 分） 


